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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與孝道 

──從唐代佛教論起 

 

陸永峰  

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一、前言 

  佛教傳入中土以後，作為外來宗教，它與本土的思想文化有著天然的相異相別。佛教在

中土的發展過程，實際上也是它與中土固有的傳統文化不斷衝突、融和的過程，即其中國化、

世俗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佛教與中土傳統的忠孝觀念有著激烈的衝突。歷代統治者和士

大夫階層對佛教的排擠、打壓，乃至禁絕，其理由除了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以外，主要的便

是佛教對儒家視為立身、立國之本的忠孝觀念的衝擊和「否定」。佛教徒毀形棄親，超然於

王化之外的行徑，歷來是佛教受到攻擊與迫害的重要口實。這對於佛教的流布、發展產生了

不小的阻礙。隨著歷史的推移，以及自身發展的需要，佛教針對以上情況，不斷地調整自己，

使自己更能適合中土的社會文化土壤，以獲得更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

圍繞著對忠孝觀念的接納、融攝展開的。這方面工作的重要展開階段則是在唐朝。進入唐代

以後，佛教界進行了積極的自我調適，從各方面彌合了佛教與傳統孝道間的矛盾，並建立、

完善了自己的孝道理論體系。不僅在實踐上，表現出對孝道的融攝。在理論上，也確立了行

孝與修佛的內在一致性，使孝道在信仰的層面與佛教融為一體。這種改變，基本上消除了佛

教與孝道間的隔閡，增加了佛教對中土世俗的吸引力。是佛教自唐代開始迅速發展的重要原

因，在很大程度上也塑形了佛教中國化、人間化的突出特徵。本文即試以唐代的佛教發展為

中心，來探討佛教與孝道的關係。 

二、佛教與孝道間的矛盾 

  「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土傳統倫理道德的最為重要的基石。儒家認為，

「君子務本，本立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註 1]，「孝，禮之始也」[註 2]，「夫

孝，德之本也」[註 3]。孝為人倫之本，是為一切倫理道德的根本，所謂天經地義者。孝的意

義不僅在於維持家庭（家族）的和睦、穩固，確立個人的良好的道德修養，為持家立身之本。

同時，孝也延伸、體現於社會風化、國家政治之中。「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註 4]，為孝者也必然是忠君報國者。「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註 5]，「君子之事



《普門學報》第 17 期 / 2003 年 9 月                                               第 2 頁，共 18 頁 

論文 / 中國佛教與孝道──從唐代佛教論起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理，故治可移於官」[註 6]，孝家與忠國

之間是層遞、延伸的關係，前者是臣民盡忠，國家安定的基礎，後者則是其向社會推延的結

果。「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立身」[註 7]，孝道貫穿於人的一生中從個人到家庭、

社會的各個生活領域，是「為人」的根本。孝道在中土取得了由君主臣子到布衣百姓，一致

的肯定和擁護。任何違背孝道、與之相抵觸的行為和思想，都會受到來自社會各階層的堅定

而有力的反對和打擊。 

  佛教自西漢末年傳入中土，歷受責難和打壓，在很長的時期內一直發展緩慢。一個很重

要的原因就在於：它與作為中土傳統倫理道德核心內容的孝道觀念之間，長期存在著激烈而

持久的衝突與矛盾。略言之，佛教在三個方面表現出對中土孝道觀念的違背：首先，僧尼的

毀形異裝，與傳統禮制不符，更違背了儒家傳統「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不敢毀傷，孝之始也」

[註 8]的信仰。其次，釋子出家棄親，不禮尊親，又與孝道所要求的尊禮君親，侍養父母的要

求相抵觸。再有，佛徒出家絕嗣，與傳統「不孝有三，無後為大」[註 9]的觀念相矛盾。以上

三個方面，可以說構成了佛教與傳統孝道相衝突的主要內容。歷來從孝道出發對佛教的指責，

雖代有出現，但大致都是以此三者為依憑。這種關於佛教違背孝道的指責，在它傳入中土不

久就已經發生。最早在漢末的《牟子理惑論》中，已舉時人指摘佛教言：「孝經言：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不敢毀傷。曾子臨沒：『啟予手，啟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

不合孝子之道也。」又言：「夫福莫踰於繼嗣，不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

終身不娶。何其違福孝之行也。」「今沙門剃頭髮，披赤布。見人無跪起之禮儀，無盤旋之

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註 10]其內涵不外前面所言的三點，中土關於佛教與孝道矛盾的爭

論也由此揭端。下如北魏時李瑒指摘佛教，主要的理由就是：「故三千之罪，莫大於不孝。

不孝之大，無過於絕嗣。然則絕嗣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禮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

[註 11]梁代荀濟言佛教：「使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曠，友朋之信絕。」[註 12]

北周武帝滅佛，也指言：「父母恩重，沙門不敬。悖逆之甚，國法不容。並退還家，用崇孝

始。」[註 13]以上諸例中對佛教違背孝道的指責，都未脫出前言三個方面的範疇。 

  從孝道觀念出發，對佛教的這種批判自其傳入中土以後，代有其人，在世俗社會的各個

階層中多有共鳴者。對於佛教的傳布、發展，始終是一股不小的阻力，有著很大的阻礙作用。

歷朝歷代針對佛教的指責、打壓，常常是以佛教違背孝道為主要緣由之一的。這種情形到了

初唐，也仍舊持續著。唐高祖時傅奕發起排佛，在當時佛教界內外掀起了很大的波瀾。傅奕

上減省寺塔廢僧尼事十一條，其中一條即是言佛教徒「不事二親，專行十惡」[註 14]， 「不

忠不孝，聚結連房」，「捨親逐財，畏壯慢老」，「入家破家，入國破國者」[註 15]。唐太宗、

高宗兩朝時，黑白兩眾爭辯沙門致敬父母王者一事，孝道仍是其焦點之一。如高宗時司平太

常伯閻立本議狀言，佛教「絕忠孝於君親，棄敬愛於母后。求諸至理，竊謂不通」。左典戎

衛倉曹王九思議狀言：「但法教流布，事由君后；出家離俗，命在尊親。遂使覆載之恩，棄

而不答。貴賤之禮，捐而靡修。既虧人事，有傷禮律。」[註 16]初唐時候的這些言辭在內涵上，

與之前的情況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但也是從初唐時候開始，針對佛教與孝道的矛盾，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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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自我調適的步伐越來越加快，從理論和實踐兩方面對中土傳統孝道觀念進行了積極的融

攝。其相應的結果就是，從盛唐開始，對於佛教有違孝道的指責是越來越少。中唐時韓愈繼

續此論調，指責佛教：「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註 17]但並沒有得到多少回應，其反佛也差一點為自己招致了殺生之禍。孝

道在此時已不再成為世俗攻擊佛教的主要藉口，佛教已經與之更密切地融和、一致了起來。

而佛教也因此獲得了較為寬鬆的發展空間，在唐代達到了前所未有的興盛。 

三、唐代釋子對孝道的實踐 

  唐代是中土佛教取得長足發展的時期，而唐代佛教之所以能迅速發展，前提之一就是佛

教此時中國化、人間化進程的加快，使之更為充分地融入到了中土文化之中。佛教與孝道間

劍拔弩張的緊張關係到了此時，也發生了根本性的轉變，孝道觀念在佛教中得到了多方面的

反映和表達。它與佛教的中國化、人間化相一致，是後者的突出標誌之一。這種轉變在當時

有多方面的表現，其中最為淺層的表現即是佛教徒對孝道的親身實踐。 

  釋子實踐孝道，以孝名世者，唐代之前已有出現，如唐‧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卷三十

記載，高齊時僧人道紀「孝性淳深」，出外講經必荷擔，一頭擔經，一頭擔母，親理其起坐

衣食，自言：「親供母者，以福與登地菩薩齊也。」[註 18]同書卷二十二載，釋道興值隋唐交

替，天下大亂，「母為賊掠將去，離城六十里。興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見曰：『此

僧誠為至孝。』逐母至此，便不盡命，乃背負母還城」[註 19]。道興對母親的孝順之情至為真

摯感人，拉開了唐代釋子實踐孝道的序幕。在唐代的釋子中間，孝道觀念則更為流行，持孝

行者屢見不鮮，且廣為時人稱頌。其數量之多和孝行之卓著已遠為超邁前代。如柳宗元〈送

元暠師序〉記載釋元暠「衣麤而食菲，病心而墨貌」，殫心竭力，移葬先人靈柩。柳氏認為

元暠在此可謂「釋之知道者」，因為「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而

這一點，顯然是「與儒合也」[註 20]。姚合〈送無可上人遊邊〉詩中，稱無可「出家還養母，

持律復能詩」，其〈送僧默然〉詩稱默然「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禪」[註 21]。這是世俗文士

關於釋子行孝的記載，其對於僧人孝行的肯定和讚賞是顯而易見的。 

  有關釋子應否致敬王者父母的爭論，經過太宗、高宗、玄宗三朝，也有了一個最終的妥

協、調和的結果。釋子雖依舊不必禮拜君主，但對父母的禮敬卻受到了嚴格的要求，而佛教

界也自然地接受了這一要求。這種接受有政治、文化的壓力，同時也有佛教界自身的原因。

佛教要求得自身的發展，必須要和中土文化和諧相處。另外，佛教徒儘管是脫離世俗，但作

為人子，始終有著孝親的天性。在唐代釋子本身而言，已經視孝行為自然。《續高僧傳》卷

四記載，唐高宗時玄奘大師陪駕洛陽，「訪問親故，零落殆盡。惟有一姊，迎與相見。訪以

墳隴，旋殯未遷，便卜勝地，旋塋改葬」[註 22]。玄奘作為一代高僧，在此也表現出與世俗無

二的對父母的深切懷念、哀悼之情。初唐著名求法僧義淨在他的一首詩歌中記載，自己於高

宗咸亨元年（六七○）與處一等人西行求法，「一公屬母親之年老，遂懷戀於并州」[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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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法與孝親之間，處一最終選擇了後者，回到了自己的老家并州。清江〈送贊律師歸嵩山〉

詩（一作無可詩）中讚言贊律師「清貧修道苦，孝友別家難」[註 24]，將孝友與修道並舉。黃

檗希運的法嗣道明禪師，《五燈會元》卷四記載其出家後，「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

鞋之號」[註 25]，出家並未阻斷其對母親的盡孝。《續高僧傳》卷十三〈海順傳〉記載初唐釋

子海順，「早喪慈父，與母孤居。孝愛之情，靡由師傅」。遷化之前，囑託後事，言：「然

顧惟老母宿緣業重，今想不得親別矣。若棄骸餘處，儻來無所見，有致煎惱。但死不傷生，

古言可錄。順雖不孝，豈敢以身害母耶。既報不自由，可側柩相待。」[註 26]其孝母的拳拳赤

子之心溢於言表。宋‧釋贊寧撰《宋高僧傳》卷十二記載釋藏奐受具後，「母每思念涕泣，

因一目不視。迨其歸省，即日而明。母喪，哀毀廬墓間，頗有徵祥。孝感如是，由此顯名」

[註 27]。同書卷十七記載唐末釋道丕出家後，遇長安動盪，「遂背負其母，東征華陰」。沿途

乞食，「自專胎息，唯供母食」。二十歲時，受母囑託，出外尋求父親骸骨。「集聚白骨，

晝夜誦經」，精誠所至，父骨自動躍出，「丕即躄踴抱持，如復生在」。由此而「孝感聲譽

日高」[註 28]。道丕的孝心孝行赤誠感人，而這些都表現在其出家之後。從這些事例可以看出，

唐代釋子對孝道是持普遍的接納的態度的。釋子到了此時，出家並未能泯滅其內心對孝道的

信仰，出家與盡孝並行不悖，不再有矛盾存在。其孝心與孝行已經完全符合中土儒家傳統倫

理道德對為人子的要求，與傳統儒家所宣揚的孝子孝行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不及。 

  由於出家後生活的特殊性，唐代的釋子將對父母的孝敬進一步延伸、擴展，在對待師尊

時，也表現出如孝子侍奉父母般的依從與敬愛。故孝僧者，不僅行孝於父母，也行孝於其本

師。後者也被佛教界目為「孝」。如《續高僧傳》卷十二〈辯相傳〉言初唐釋辯相「仁孝居

心，崇仰師轍」。同書卷二十二中記載初唐釋慧璡，「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

無乖越」。卷十五言釋智徽「敬法尊人，誠孝第一」[註 29]。《宋高僧傳》卷二十六載，開元

二十三年（七三五）六月長安青龍寺釋光儀遷化，「道俗號啕，多持孝服。所葬之地，遂建

天寶寺，弟子皆留而守之」[註 30]，弟子為光儀戴孝守墓，其行徑正與世俗之禮相同。同書卷

十二記載，晚唐從諫「尋遊洛下廣愛寺挂錫，時禪客鱗集，如孝子之事父母焉」[註 31]。上世

紀初重現於世的敦煌遺書伯希和編號三六七七號寫卷上抄錄有吐蕃統治敦煌時期（七八一－

八四八）的沙州釋子璆琳的〈吊守墓弟子承恩諸孝子〉一詩，歌詠承恩等釋子為其師金霞禪

師守墓盡孝，至於「兩目恒流涕，雙眉鎖作嚬」。其情形與世俗兒女服喪一致，無怪乎被稱

為「諸孝子」。釋子對待其本師的這種孝行，可以視為世俗孝行在佛教界的延續與擴展。 

  顯然，唐代的釋子已經普遍地接受了孝道觀念，並且不斷地將其付之於實踐中。這種接

受和實踐，無論是在釋子本身，還是在士大夫那裡，都獲得了肯定和讚賞。它反過來，又推

動著孝道觀念在唐代佛教中的進一步的顯現和發展。 

四、孝道納入宣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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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的釋子不僅自己親身接受和實踐孝道，同時也將孝道融入到佛教的宣教系統中。在

面對世俗的宣教中，唐代的釋子也努力突出孝道觀念，教導世俗信徒奉行孝道。如《宋高僧

傳》卷十四〈法慎傳〉言揚州龍興寺高僧法慎（六六六－七四八），「慎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上言依於仁，與人下言依於禮，佛教儒行合而為一」[註 32]，在以佛教

的觀念、學說感化世俗的同時，以忠孝、仁禮等儒家傳統思想道德來教導世俗，正是唐代佛

教界在對俗宣教時的常例，孝道思想在其中自然佔有突出地位。 

  在唐代釋子的勸俗詩歌中，經常可以見到對孝道的宣揚。如敦煌遺書中有斯坦因編號七

七八號等等三十一個寫本的初唐詩僧王梵志有詩云： 

 

你若是好兒，孝心看父母。五更床前立，即問安穩不。 

天明當好心，錢財橫入戶。王祥敬母恩，冬竹抽筍與。 

孝是韓伯俞，董永孤養母。你孝我亦孝，不絕孝門戶。[註 33]  

 

  這裡面對孝的內涵的揭示與重視，已與世俗傳統的孝道觀念完全相同。晚唐詩僧貫休在

其〈對月作〉詩中也倡言世人須「忠孝為朱輪」，〈行路難〉一詩中斥責不孝子「不遄死兮

更何俟」 [註 34]。敦煌遺書中另有釋願清撰《十恩德贊》一本，存在著斯坦因編號○二八九

號等十個抄本。共包含十首詩歌，也是以詩的形式，歌詠從「第一懷躬守護恩」一直至「第

十冤憎會憫恩」的慈母之恩。其中一抄本（周泳先《敦煌詞綴》本）題下更註云：「若有慈

孝男女，深報父母之恩，得生天。」[註 35]這裡孝順父母者可以得升天之報，體現著唐代佛教

將孝道與果報相聯繫的傾向。 

  唐代的佛教界將孝道納入其果報學說中，已是常例。其時佛教典籍與世俗小說中，因行

孝而得善報，忤逆而得惡報的記述大量出現，為佛教界所樂道。我們這裡主要以初唐釋道世

所撰《法苑珠林》為例，來對此問題予以簡單說明。道世在《法苑珠林》中通過一個個生動

的佛教因緣、本生故事與世俗傳說，向世人強調了孝道的意義和重要性。為此，《法苑珠林》

卷四十九專門創立了「忠孝篇」與「不孝篇」兩目，各自羅列內典與外書中的相關故事與論

斷，兩相對照，對孝道作大力宣揚。道宣指出：「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深河海，孝若涓

塵。永慕長號，痛貫心首。」[註 36]父母養育之恩深如河海，是人自當盡孝於父母。「夫以立

忠立孝，所以揚名於後代。行逆行乖，所以受報於來苦。孝逆昇沈，善惡胡越。」[註 37]孝與

不孝有著截然不同的果報。行孝者自然得其善報。〈忠孝篇‧引證部〉中引述《雜寶藏經》

卷一〈鸚鵡子供養盲父母緣〉，由鸚鵡孝養父母，因而成佛的本生故事，來予以證明，並且

進一步感言：「畜生尚爾，孝養父母，豈況於人。」 [註 38]同書卷四十四〈君臣篇‧王業部〉



《普門學報》第 17 期 / 2003 年 9 月                                               第 6 頁，共 18 頁 

論文 / 中國佛教與孝道──從唐代佛教論起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引《法句譬喻經》卷四〈道利品〉佛為一王子揭示前緣言：「王前世時為大王給使，奉佛以

信，奉法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行一心，精進布施。勞身苦體，初不懈

倦。是福追身得為王子，補王之弟。」[註 39]這裡忠孝之道與敬禮三寶一起，促成了今世得為

王子的善果。〈忠孝篇‧業因部〉引唐代郎餘令撰《冥報拾遺》記載： 

 

唐慈州刺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沈謹見稱。尤精內典，信心練行。貞觀六年（六

三二），父憂，居喪過禮。一食長齋，柴毀骨立。廬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

宵分不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異香，延及數里。道俗聞者，莫不驚異。

[註 40]  

 

  王千石的孝行與其修佛是相輔相成的，而後者更進一步促進了他的孝心的完成與孝名的

彰顯。《太平廣記》卷一百六十二〈劉行者〉（出《報應錄》）也記載，唐‧廬陵劉行者侍

母至孝。母親患眼二十餘年，後得羅漢化僧相助，「雙目豁開」[註 41]。這裡面佛教對於孝道，

是持護佑、贊成之的態度的。 

  道宣在《法苑珠林》中引述了內典和外書中的很多故事，來闡述、證明行孝者得善果的

道理。行孝者可成佛，可為王子，可往生天堂、淨土，已如前述。相反的不孝者，則被安排

了地獄、畜生等惡果。《法苑珠林》卷四十八〈誡勖篇‧誡罪部〉言：「如《閻羅王五使經》

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不孝父母，不敬沙門，不行仁義，不學經戒，不畏後世者，其

人身死當墮地獄。」[註 42]同書卷六十七〈怨苦篇‧地獄部〉言： 

 

如《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云：爾時信相菩薩為諸眾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

有受罪眾生，為諸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頂。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復

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不信三尊，不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眾生

故，獲斯罪。」[註 43]  

 

  不孝父母與不信三尊，罪過相等，將受無窮地獄之苦。同書卷四十九〈不孝篇‧述意部〉

則明確指出：「行逆行乖，所以受報於來苦。孝逆升沈，善惡胡越。」孝與不孝的果報截然

相反。不孝之人，身死後魂魄被追入地獄，遭受種種痛苦，「譬如牢獄重囚，具縈眾苦。抱

長枷，穿大械。帶金鉗，負鐵鎖。捶撲其軀，膿瘡穢爛。周遍形骸，臭惡纏匝」[註 44]。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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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送終篇‧受生部‧感應緣〉也借唐人崔軌魂靈之口言：「人一生常不免殺生及不孝，

自餘之罪，蓋亦小耳。」[註 45]以殺生和不孝並為世俗人生的最大罪過。卷八十九〈受捨部‧

感應緣〉（出唐代唐臨撰《冥報記》）言：初唐張法義死入冥府，諸罪皆因先前有異僧為之

懺悔而得以勾銷，唯有曾經父使之刈禾，「義反顧張目，弘罵不孝」，罪過難消。即使異僧

為之寬請，也只獲七年生限[註 46]。《太平廣記》卷一百六十二〈河南婦人〉（出《冥報記》）

言，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不孝，被天神懲罰，「首變為白狗」[註 47]。同書卷一百〈李思元〉

（出唐代牛肅《紀聞》）載，天寶五載，李思元暴卒，後蘇醒，言自己魂魄所歷地獄中事。

見有一貴人身死，因其「在生數十年，既無善事，又不忠孝」，而被黑風吹入地獄。[註 48]

忤逆不孝者，在這裡都受到了惡報。或為畜生，或歷地獄之苦，可謂報應不爽。佛教用自己

的輪迴果報學說，對孝道作了肯定和歌讚，對違背孝道者作了斥責，由此警誡著世俗百姓奉

行孝道，侍養父母。 

  經典方面，唐代最為流行的兩部調和釋儒矛盾，宣揚孝道的佛經是《父母恩重經》和《盂

蘭盆經》。前者多被視為偽經，原因之一就在於它對中土孝道作了突出的宣揚，堪稱為「儒

教化的佛典」。經中演說父母生育子女的種種恩德，指出「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教誡子

女孝養父母，末了又將之與向佛修道相聯，倡言：「若有一切眾生，能為父母作福造經，燒

香請佛，禮拜供養三寶，或飲食眾僧。當知是人能報父母其恩。」[註 49]父母恩難報經在敦煌

遺書中，《父母恩重經》的抄本有三十一種之多，說明了它的流行程度的廣泛。敦煌遺書中

另有《父母恩重經講經文》兩種（斯坦因編號二四一八號、北圖編號河字十二號），為僧徒

對俗敷演此經之作，以更為通俗的語言與形式對孝道作了大力的宣揚。唐代更為引人注目的

是以《盂蘭盆經》為依託，以「孝」為核心內容的目連救母故事的流行。與此相關的盂蘭盆

會南朝時已舉行。宋代釋志磐撰《佛祖統紀》卷三十七記梁大同四年（五三八），武帝設盂

蘭盆會，供養十萬僧。[註 50]至唐代，盂蘭盆會更為盛行。高宗如意元年（六九二），武則天

於洛陽南門舉行盂蘭盆會。[註 51]代宗大曆三年（七六八），「內出盂蘭盆賜章敬寺，設七廟

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註 52]。入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圓仁

所撰的《入唐求法巡禮行記》卷三記載了文宗開成五年（八四○）太原府盂蘭盆會盛況：  

 

齋後，入度脫寺，巡禮盂蘭盆會。及入州，見龍泉。次入崇福寺，巡禮佛殿。閣下諸

院，皆鋪設張列，光彩映人，供陳珍妙。傾城人士盡來巡禮，黃昏自恣。[註 53]  

 

  盂蘭盆會已逐漸演為當時舉國參與的重要節日，這裡面自然脫不了僧界的提倡。《盂蘭

盆經》以及大量以目連救母故事為內容的佛教文學作品，在當時得到了廣泛流行。而作為當

時釋子俗講底本的變文，成為該故事世俗化、中土化的集中表現，對《盂蘭盆經》中所蘊涵

的孝道思想進行了不遺餘力的強調和宣揚。敦煌遺書中有兩種目連變文，一題為《大目乾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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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間救母變文並圖變文並圖一卷並序》（共有斯坦因編號二六一四號、伯希和編號二三一九

號等八種抄本，標題見斯坦因編號二六一四號），一為《目連變文》（北圖編號成字九六號，

殘，擬題），另有《目連緣起》（伯希和編號二一九三號）一種。目連不畏艱難，拔救其母

的孝親之情，強烈地感動著世俗。變文對此作了極力渲染。《大目乾連冥間救母變文》言目

連知父母已死，「羅卜（按，即目連）自從父母沒，禮泣三周復製畢。聞樂不樂損形容，食

脂不甘傷筋骨」，完全是世俗孝子的模樣。其悼母的哀傷和不懈的尋救，都符合著傳統孝子

的標準。從天堂至地獄，從刀山劍樹地獄到阿鼻地獄，在不斷的尋救之中，目連的孝心愈加

分明。變文敘其母子相別情景，「目連慈母語聲哀，獄卒擎又兩畔催。欲至獄門前而欲倒，

便即長悲好住來。青提夫人一個手，托主（住）獄門回顧盼」，「目連既見娘娘別，恨不將

身而自滅。舉身自撲太山崩，七孔之中皆灑血」。母子間的眷念、悲傷真切、動人，與世俗

毫無二致。變文中對母子深情的反映，對孝順之心的形象展示，正是其打動俗眾的原因所在。

如變文中目連語：「願佛慈悲度弟子，學道專心報二親。」修佛與孝親在變文中獲得了和諧

統一。 

  敷演《盂蘭盆經》故事的抄本在敦煌遺書所有講唱文學作品中為最多，反映著其流行、

受歡迎的程度。這在很大程度上是因緣於目連故事與傳統孝道觀念的契合，感動世俗。盂蘭

盆會的興起和目連變文的流行，正好迎合了世俗道德對孝道的信仰。它消除了佛教在庶民心

中違背孝道的印象，彌合了孝道與佛教之間的裂痕，確立了佛教與孝道間的密切關係，促進

了它在民間的流傳和發展。在這些關於孝道的佛教文學作品中，又有著驚人的一致處，即將

孝道與佛道相聯繫，認為兩者相輔相成，都是世俗必須遵守的道德與行為準則。這是唐代的

佛教界通過文學作品對孝道的肯定和宣揚，更進一步的，湧動在其背後的則是當時釋子從理

論、信仰的角度對孝道與佛教關係的深入闡釋和發揮。 

五、佛教界對孝道的理論闡釋 

  如前文已經論及，唐代關於佛教的爭論，一開始主要仍是在忠孝觀念上。道宣撰《集古

今佛道論衡》卷三〈唐高祖問僧形服利益事〉載，高祖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

臣之華服，利在何門之中？益在何情之外？」[註 54]。傅奕上減省寺塔廢僧尼事十一條，中言

佛教徒「不事二親，專行十惡」[註 55]。忠君與孝道一直是佛教必須要面對的難題。而在初唐

以後的時期內，從孝道出發，對佛教的批駁和反對之聲已越來越微弱，基本平息。這與唐代

佛教界積極的自我調適是分不開的。唐代佛教界一方面，向傳統孝道靠攏，親身實踐、示範

孝道，將孝道引入其宣教系統中，借助相關的文藝、文學作品，使孝道成為外在的行為準則。

同時，從理論上進一步消除孝道與佛教間的不和諧，確立行孝與修佛的內在一致性。指出孝

道為成佛的津梁，將孝道轉化為佛教徒內在的心理要求，融入自己的修證理論中，使孝道在

信仰的層面與佛教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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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其實並不是反對孝道的，相反在佛經中對孝道是不乏肯定與讚頌的，雖然這一點常

常為中土世俗所忽視。在早期傳入中土的佛典中，並不缺乏對孝道的宣揚。如後漢‧安世高

譯《佛說父母恩難報經》、西晉‧竺法護譯《佛說盂蘭盆經》、東晉‧佚名譯《佛說報恩奉

盆經》、西晉‧佚名譯《佛說孝子經》等專門演說父母深恩，子女孝敬之理的經典，是佛教

宣揚孝道的較為典型的例子，已為人所知。它們都說明著佛教對孝道的重視和維護。可以毫

不誇張地說，佛教對於孝道的肯定和宣揚在內典中，是隨處可見，廣泛存在的。由後漢‧迦

葉摩騰共竺法蘭譯，被認為是中土最早的漢譯佛經的《四十二章經》卷一中已有「飯辟支佛

百億，不如以三尊之教，度其一世二親」，「凡人事天地鬼神，不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

[註 56]之言，教導世人孝敬父母，體現著佛教對孝道的重視。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

卷十一〈善知識品〉載，「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果報，得甘露

味，至無為處。云何為二法？供養父母，是謂二人獲大功德，成大果報。若復供養一生補處

菩薩，獲大功德，得大果報」[註 57]。劉宋‧畺良耶舍譯《佛說觀無量壽佛經》卷一中，佛言

欲往生西方淨土者，須修三福。其中首要即為「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不殺，修十善業」

[註 58]，行孝為往生淨土所須修的三福之首。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雜寶藏經》卷

一所錄「十奢王緣」至「鹿女夫人緣」十個佛本生、因緣故事，說的都是行孝供養父母的故

事，其中有後世比較流行的鸚鵡孝親本生、晱子本生（見於〈王子以肉濟父母緣〉，佛典中

另有吳‧康僧會譯《六度集經》卷五〈睒道士本生〉，西晉譯《佛說菩薩睒子經》；西晉‧

聖堅譯《佛說睒子經》）、「棄老國緣」、「佛於忉利天上為摩耶說法緣」（佛經中另有西

晉‧竺法護譯《佛昇忉利天為母說法經》）等。這些故事都圍繞著一個「孝」字來宣揚佛法，

勸諭世人。如〈佛於忉利天上為母摩耶說法緣〉中言：「佛告諸比丘，拔濟父母，有大功德。

我由拔母，世世無難，自致成佛。以是義故，諸比丘等，各應孝順供養父母。」[註 59]因為孝

母而致成佛，行孝可謂功德無量。 

  以上都體現著佛教對孝道的肯定和讚頌。可以發現佛教對世俗所信仰的孝道，並未如通

常所認為的是排斥的，相反卻是肯定、贊成的。這種肯定與贊成遍布於佛經之中，以至於《弘

明集》卷三載東晉‧孫綽〈喻道論〉中言，「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註 60]。 

  從佛教角度出發，世俗應當盡孝的理由，初唐釋子善導（六一三－六八一）有詳細的說

明。善導集記的《觀無量壽佛經疏》卷二中言： 

 

若二人俱無，即失託生之地。要須父母緣具，方有受身之處。既欲受身，以自業識為

內因，以父母精血為外緣。因緣和合，故有此身。以斯義故，父母恩重。母懷胎已，

經於十月，行住坐臥，常生苦惱。復憂產時死難。若生已，經於三年，恒常眠屎臥尿，

床被衣服皆亦不淨。[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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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是得受人身的必要的外緣，同時又有鞠養撫育之恩。於佛教之理，於世俗為人之情，

都應該對之盡孝侍奉。佛教認為父母養育之情為「四恩」之一。所謂「四恩」，依照唐代釋

子般若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二言，為「一父母恩，二眾生恩，三國王恩，四三寶恩。

如是四恩，一切眾生平等荷負」[註 62]。因此，孝順父母也為「報四恩」之一，理所當然。對

於世俗而言，孝順父母是極大的功德。如佛之言：「若有人欲得梵天王在家中者，能孝養父

母，梵天即在家中……若欲供養諸賢聖及佛，若供養父母，諸賢聖及佛即在家中。」[註 63]

依從孝道，甚至可以成佛。如前及《雜寶藏經》卷一〈佛於忉利天上為母摩耶說法緣〉，佛

經中對此點多有宣揚。後漢‧佚名譯《大方便佛報恩經》卷三中言：「菩薩於無量阿僧祇劫，

孝養父母衣被飲食房舍臥具，乃至身肉骨髓。其事如是，以此因緣，自致成佛。」[註 64]不行

孝道者，在佛經中被指為「八惡」之一[註 65]、「反戾之業」[註 66]。其最終的果報是：「行

墮餓鬼中」，「常生卑賤，為人奴婢」[註 67]。所以善導《觀無量壽佛經疏》卷二言：「為報

十月懷胎之恩，佛尚自收恩，孝養父母。何況凡夫而不孝養？故知父母恩深極重也。」依此

類推，世俗更當行孝。「不行恩孝者，即與畜生無異也。又父母者世間福田之極也，佛者即

是出世福田之極也」 [註 68]，世俗不行孝道者在此遭到了強烈的批評。   

  但佛教所宣揚的孝道是分有不同層次的。對於世俗，佛教教導其孝敬父母，是為功德、

善行。它一方面包含著子女對父母的平時的孝養，朝參宵問，侍病分憂，屬於物質與情感方

面的需求。如後漢‧安世高譯《尸迦羅越六方禮經》中言，「謂子事父母，當有五事。一者

當念治生。二者早起敕令奴婢，時作飯食。三者不益父母憂。四者當念父母恩。五者父母疾

病，當恐懼求醫師治之」[註 69]。所言子女孝親的「五事」，與中土傳統孝道對子女的要求相

比，如出一轍，並無多大區別。此經後有多個譯本，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念譯《長阿含經》

卷十一稱為「佛說善生子經」，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三十三中稱為「善生經」。

雖時代、作者不同，但對於「五事」的記述，仍舊大同小異，體現出與中土孝道的一致性來。

另一方面，佛教也要求世俗通過自身的宗教實踐活動，或抄送經書，或焚香布施，或作法事，

為父母追福消災。這屬於福祐、功德方面的需求。如西晉‧竺法護譯《佛說盂蘭盆經》卷一

中言：「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念念中常憶父母，供養乃至七世父母。年年七月十五日，常

以孝順慈憶所生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為作盂蘭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

[註 70]子女應當以佛事法會為父母增加功德，尋求善報。這也是佛教宣揚的世俗孝道的一大內

容。 

  以上兩部分內容，構成佛教對世俗孝道的基本要求。它雖然增加了對世俗子女為父母建

立功德的要求，但在本質與內涵上，與中土孝道並無多大區別。其孝道的實施者與承受者都

是世俗之人，仍舊是以現實生活中對父母的侍養、敬重與懷念為核心內容。這是佛教認為的

淺層次的孝道。對它的肯定和宣揚，並不能最終解決、消除佛教與傳統孝道間的緊張關係。

因為這裡孝道的實踐者是世俗，而非釋子本身，它並不關涉以釋子為承載者的佛教與傳統孝

道之間的矛盾。佛教與傳統孝道間的矛盾主要體現在釋子身上，要從根本上消除這種矛盾，

佛教必須要對其所宣揚的孝道作出嶄新的、更深入的闡釋。佛教因此提出了針對釋子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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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為深層的、最高的孝道，其涵蓋的內容和意義都超越了中土傳統孝道。有關這種更高意義

上的孝道的闡述，較早在後漢‧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中已見其端倪。其卷一中言有兄弟

二人，弟勤心家業，以為「繼續父母，功勳不廢，乃為孝子耳」；兄則「專行學諮受經道，

不預家計」，認為「五戒十善，供養三寶，行六度，坐禪念定，以道化親，乃為孝耳」[註 71]。

這裡面弟弟重視的是現世的「繼續父母」之孝。兄長主張的則是以佛力拔除父母出累世業報，

超脫輪迴，寄予來生的「以道化親」之孝。這為以後的中土佛教界提供了發揮孝道學說的最

初依據。 

  自佛教傳入中土，與中土傳統孝道觀念發生衝突之時起，佛教界就開始消除這種衝突，

彌合其裂痕的工作。〈牟子理惑論〉中已開始了這項工作，但其中心則捨棄了對「孝」的迎

合，側重於從所謂的更為深廣的「道」出發，來解釋佛教徒合乎「道」的要求。因而未能將

佛教與孝道在倫理的基礎上融和起來，也就沒有真正消除佛教與傳統孝道間的緊張關係。

[註 72]到了東晉，孫綽的〈喻道論〉中，則開始結合傳統孝道來為佛教辯解。文中言：「故孝

之為貴，貴能立身行道，永光厥親。」而佛教徒出家修行顯然可達至此目標。如釋迦牟尼者，

成佛之後，能使「天清地潤，品物咸亨」，「父王感悟，亦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

佛教徒修行可以潤者萬物，尊榮雙親。「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不替。且令逝沒者得福報以

生天，不復顧歆於世祀。斯豈非兼善大通之道乎」[註 73]。這一點正與儒家所宣揚的「立身行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註 74]的觀念相一致，因此可以說佛教與孝道間並無

本質的矛盾，反而時刻和諧、融洽的。顯然，孫綽的解釋更能取得中土世俗的認同。對於減

輕佛教與孝道的矛盾也更有意義。相似的論調也見於梁時僧祐撰《弘明集》卷五載東晉高僧

慧遠〈沙門不敬王者論〉中。該文言佛教出家者「拯溺俗於沈流，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

之津，廣開天人之路。如令一夫全德，則道洽六親，澤流天下。雖不處王侯之位，亦已協契

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不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不失其敬」 [註 75]。

這是從佛教教化世俗，安定社會的角度，來指出佛教並不違背孝道。 

  唐以前，在這一方面，闡述最為細緻、縝密的，應當是齊梁時劉勰的《弘明集》卷八〈滅

惑論〉。〈滅惑論〉主要針對攻擊佛教的〈三破論〉而發，其中對於佛教徒經常為世俗指摘

的三種情形，都作了很好的解說，一一辯駁了相關的批評。就釋子削髮毀行一端而言，劉勰

指出：「夫佛家之孝，所包蓋遠。理由乎心，無繫於髮。若愛髮棄心，何取於孝？」[註 76]

佛教之孝非世俗之孝所能籠納，孝道關乎內心，而與外在的形式無關。就關於佛教「入家而

破家」，「遺棄二親，孝道頓絕」的指責，劉勰認為，「夫孝理至極，道俗同貫」，「學道

拔親，則冥苦永滅」[註 77]。世俗孝道只能讓父母獲得現世的安穩，而不能使之獲得最終的解

脫。佛教徒的出家儘管表面上拋棄了父母親情，但卻可憑修佛功德，蔭及父母，使其最終出

離苦海、輪迴，獲得更大的利益。就佛教徒絕嗣棄國一端，劉勰指出：「夫棲形稟識，理定

前業。入道居俗，事繫因果。是以釋迦出世，化洽天人。禦國統家，並證道跡。」[註 78]佛教

修行與治家、御國一樣，其目的都是要實踐天下大道，殊途而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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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勰的論斷很好的消除了佛教與孝道間的矛盾，其「學道拔親，則冥苦永滅」一說的明

確提出，發揮了支婁迦讖譯《雜譬喻經》中的「以道化親」論，為唐代佛教與孝道的進一步

融和與佛教孝道學說的完善，指明了方向。對於佛教而言，「學道拔親」一說的意義重大是

顯而易見的，它開始將行孝與修佛聯繫了起來，使兩者間開始構築一種和諧、一致的關係。

由此而引伸出來的孝道，自然是更高層次上的孝道。但無論何者，都離不開一「孝」字。佛

教在與儒家孝道衝突的表象之下，實際上二者之間已經有著內在相通之處，這是佛教與孝道

到了唐代，能彼此和諧、融和的最重要的心理機制。 

  唐代的學術思想主潮是為三教合一。唐代釋子多有出身於儒家，精通儒學者。釋靈裕撰

有《孝經義記》[註 79]，可見其對《孝經》所主張的孝道的尊崇。時人趙璘《因話錄》卷四記

有宣州無名僧言其師彥範早究儒學，有「劉九經」之稱。出家後，世人也多從之受儒學[註 80]。

而釋僧可，「年二十一，居東海講《禮》」；圓光「校獵玄儒，討讎子史」；神迥「或談敘

儒史，或開悟玄宗」[註 81]。作為儒學核心內容的孝道，在佛教界的流行，當也與此有關聯。

但更重要的則是佛教到唐代日益明顯的中國化、人間化的發展趨勢，這實際上也是佛教至唐

代最為興盛的主要原因。佛教對中土固有，且廣為世俗信奉的忠孝觀念的融攝、消化，是其

主要內容之一。 

  被儒家視作人倫之本的孝道，乃為佛家肯定、遵行。唐代釋子在此實現了與以儒家觀念、

道德為政治倫理基礎的主流社會與文化的一致與融和。唐代文士階層對釋子行孝的肯定，最

初出發點無疑是儒家孝道觀念，所以稱之為「與儒合」，但已體現出將行孝與修佛相聯繫的

傾向。如柳宗元〈送睿上人歸淮南覲省序〉云：「金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

歸於空無。」[註 82]到了釋子那裡，則進一步發揮佛教「以道化親」、「學道拔親」之孝說的

宗教內涵，更為自覺地將行孝從外在的與儒家妥協的要求，轉化、提昇為修佛證禪的內在需

求與必然途徑。將行孝與修佛相聯繫，唐以前的佛教界中並不多見，到了唐代的佛教界中多

有報父母之恩，而信佛出家之說。如《續高僧傳》卷二十二〈釋道胄傳〉言初唐道胄，十四

遭母喪，「報恩難極。為母出家，志敦孝」。卷十五〈釋智徽傳〉載圓寂於貞觀十二年（六

三八）的智徽，「敬法尊人，誠孝第一」，常言：「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恩（按，

疑為「思」）報此恩，何由可逮？惟有弘教利物，薄展餘懷耳，所以每歲常講，不敢告勞。」

[註 83]也是將行孝與修佛等同。法琳在這方面有較多的闡述。唐初高祖武德四年（六二一），

太史令傅奕奏請廢佛，法琳抗辯，即言佛教「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註 84]，佛教徒「為

存沒二親及往生七世，求將來勝報，種現在福田」[註 85]。其《辯正論》卷六〈內建造像塔指〉

指出，釋子「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註 86]。其《破邪論》卷一則言：「夫出家者，內辭

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行道以報

四恩，立德以資三有。」[註 87]法琳對於佛家之孝的說明，很大程度上是對孫綽、會元、劉勰

等人論述的繼承，其內涵主要由二：一者佛教徒為七世父母種下無上福田，屬大孝。二者佛

教之道大而無涯，潤澤萬物，孝道也為其包含。所以修佛與行孝是一致的，兩者間並無根本

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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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在前人學說的基礎上，對佛教與孝道關係最為完整、深入的闡述是釋宗密（七八○

－八四一）的《盂蘭盆經疏》。其《盂蘭盆經疏》卷上開篇即云：   

 

始於混沌，塞乎天地，通人神，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矣。 

  

  孝道者，為充塞天地，人神共奉的終極真理。宗密視孝道為儒、佛一以貫之的「大道」，

為兩教共同遵行。以之為基礎，將兩家調和、統一了起來。接下來又進一步指出，「悉達太

子，不紹王位，捨親去國，本為修行得道，報父母恩」，「大目犍連因心之孝，欲度父母，

報乳哺之恩故，出家修行」[註 88]，將成佛與孝親等同。宗密認為：「孝為二教之宗本。」就

儒家而言，「道德以之為體，教法繇是而生」，「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為世俗立

身樹德的根本。對於佛教而言，孝作為「宗本」的含義在於：持孝為佛教徒戒行的最基本的

原則，所謂「教者，經律也。經詮理智，律詮戒行。戒雖萬行，以孝為宗」 [註 89]。這是對

《梵網經》卷二中「孝名為戒，亦名制止」[註 90]之說的發揮。其意義在於進一步從修證的角

度，將佛教與孝道聯繫了起來。孝道不僅作為善行而被提倡，同時也作為修佛的內在的、必

然的要求而受到重視，孝道成為求佛的基本途徑之一。宗密發展了後漢佚名譯《大方便佛報

恩經》卷三中「父母者，三界內最勝福田」[註 91]的說法，指出孝為學佛者的種子、福田，「法

中亦爾，以悲心、敬心、孝心為種子，以衣食、財帛、身命為牛犁，以貧病、三寶、父母為

田地。有佛弟子，欲得藏識中百福莊嚴，生生無盡者，須運悲敬孝心，將衣食財帛身命，給

濟敬養於貧病三寶父母，名為種福。不種即貧窮無福慧，入生死險道」 [註 92]。行孝可以求

得無上福慧，否則則會墮入生死苦海。孝道之於佛教的重要性與其之於儒教相等，也是每一

個修佛者必須面對、遵循的根本原則。這樣抬高孝道在佛教中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 

  對於佛教之孝道與儒家之孝道的異同，以及佛教之孝的重要意義，宗密也有細致的說明。

宗密認為，佛教與儒家兩家孝道的相同點在於，一為「存歿同」。父母在世時，都要安養、

順從之，又有五種相同的情形，所謂「居則致其敬者、養則致其樂者、病則致其憂者、喪則

致其哀者、祭則致其嚴者」。二為「罪福同」。不孝父母者在佛在儒，都會遭受無窮的禍報。

而孝敬父母者，則同得福報，「儒則旌於門閭上天之報，釋則瑩於戒德淨土之因」[註 93]。如

此多的共同點，說明著佛教之孝與儒家之孝的一致性。宗密指出，佛教之孝與儒家之孝「為

善不同，同歸乎孝」，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著明顯不同。其差異有「生前侍養異」、

「歿後追思異」。於前者之異，儒家是「慎護髮膚，揚名後代」，佛家則是「祝髮壞衣，法

資現世」。後者之異，儒家是講究祭祀，「四時殺命，春夏秋冬」；佛教講究齋戒，「三節

放生，施戒盆會」。儒家之為只是佛教未傳入中國之時的權宜。「福之大者，莫大於施生」，

所以「今知禮有所歸，不應猶執權教」 [註 94]，應當回歸佛教齋戒。佛教之孝在此顯然要勝

過儒家之孝。而且儒家之孝道只注重現世的父母，而佛教則追溯至七世父母，「父母有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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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一一配肥瘦之田」[註 95]。佛教之修行，「願使現在父母壽命百年無病，無一切苦惱之

患。乃至七世父母離餓鬼苦，生人天中，福樂無極」，可為七世父母建立功德，消災追福，

使之永超輪迴之苦。成道之時，則「多生父母皆相會遇，聞法獲益」[註 96]。在世之孝，一世

而止；而出世之孝，則可以累及七世父母，得生淨土。 

  佛教這種以廣泛的福佑和最終的解脫為突出特點的孝道，與儒家孝道相比，具有特殊的

意義。它更多的指向了過去和來世，將人生孝道的實施範圍進行了更大的擴展，更大程度地

滿足了人生孝親之情的實現。而人生現在對孝道的信仰，實際上也包含著對自己子女實踐孝

道的期望，同樣的孝道最終也將由子女實踐於自身。所以由佛教孝道觀念所包含的一切福佑

果報之說既指向於七世父母，同時也指向行孝者自身。行孝者自然也希望同樣的孝道和福佑

能降臨到自己身上，佛教孝道觀念在此更大程度地迎合了行孝者對自身受孝之果報的需要。

其內涵的深廣性與福報的巨大程度都超過了儒家傳統孝道。這既是對佛教業報之說的豐富，

同時也是對中土固有的孝道觀念的補充與提昇。這種特殊性正是佛教孝道得以成立並為中土

接受的主要原因。孝道不僅是世俗普遍的心理需要，同時也是修佛證道的需要，作為果報學

說的一部分和修佛證道的途徑而存在，在此自然能夠取得佛教信徒廣泛的信仰和實踐。 

  佛教孝道觀念發展至宗密之時，第一次系統地從理論上闡明了孝道在佛教中的重要價值

和意義，將孝道納入到了佛教的修行理論之中，對於佛教中孝道的具體內涵和實施途徑都作

了細致說明，正式確立了孝道在佛教中涵蓋從實踐到理論兩個方面的根本性的地位。孝道在

佛教中得到了前所未有的重視，佛教孝道理論也因此獲得了充分的完善，佛教與孝道間的裂

縫最終得到了彌合。這對於促進孝道與佛教的融和，以及信徒的遵行，都有著重要意義。其

完善和流行的意義在於，它和儒家孝道相結合，使人生的孝親之情得到了最大程度的實現，

人生對於父母的愛念、對於自己未來的期望，在過去、現在、未來，完整的時間與空間中，

獲得了圓滿和體現。對於佛教發展而言，孝道觀念在其中的完善與流行，賦予了孝道以新的

內涵，將行孝提昇為修佛的內在要求，佛與孝融為一體，調和了佛教與以儒教為代表的傳統

倫理道德間的矛盾。使佛教在理論和實踐兩方面，取得了世間更為廣泛的信仰和支援，在與

儒、道的辯爭、衝突中，也消除了更多的不利因素。佛教的面貌也因此而變得更加中國化、

世俗化，更加接近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更貼近中土世俗百姓的心靈。這些都為佛教的發展

創造了更為寬鬆的生存空間，使佛教在唐代社會取得了前所未有的長足進步，對於佛教最終

形成其中國特徵具有重要意義。  

  宗密以後，關於佛教孝道觀念的闡述與發揮，還有不少。如北宋‧契嵩撰有《孝論》十

二章，對佛教孝道觀作了更為全面的闡述。其〈明孝章〉中言「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

[註 97]；元代王日休撰《龍舒增廣淨土文》 卷六〈勸孝子〉記有長蘆賾禪師作《孝友文》百

二十篇[註 98]；到了元釋普度撰《廬山蓮宗寶鑑》卷一〈孝養父母〉中，至於言「念佛乃諸法

之要，孝養為百行之先。孝心即是佛心，孝行無非佛行。欲得道同諸佛，先須孝養二親」

[註 99]，直接將孝心與佛心等同。佛教對孝道的重視，至此發展到了無以復加的地步。但很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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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只不過是宗密孝道理論的進一步發揮。可以說，佛教與孝道間的矛盾到唐代基本上得

到了消弭，佛教的孝道理論也在此時獲得了定形和完善。這是唐代佛教在中土佛教發展史上

佔有重要地位的又一緣由。  

 

【註釋】 

[註 1] 清‧阮元校刻，《十三經註疏》下冊，《論語‧學而》（北京：中華書局，一九八○年）第二七五七頁

中。 

[註 2] 《十三經註疏》下冊，《左傳‧文公二年》，第一八三九頁下。 

[註 3] 《十三經註疏》下冊，《孝經‧開宗明義章》，第二五四五頁中。 

[註 4] 同 [註 1] 。 

[註 5] 《十三經註疏》下冊，《孝經‧聖治章》，第二五五四頁上。 

[註 6] 《十三經註疏》下冊，《孝經‧廣揚名章》，第二五五八頁上。 

[註 7] 同 [註 3] ，第二五四五頁下。 

[註 8] 同 [註 3] 。 

[註 9] 《十三經註疏》下冊，《孟子‧離婁章句上》，第二七二七頁中。 

[註 10] 梁‧釋僧祐，《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二頁下－三頁上。 

[註 11]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六，《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一二八頁上。 

[註 12] 同 [註 11] ，第一二八頁下。 

[註 13] 《廣弘明集》卷十〈周祖平齊召僧敘癈立抗拒事〉，《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一五三頁中。 

[註 14] 唐‧釋法琳，《破邪論》卷一引，《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四七六頁上。 

[註 15] 同 [註 14] ，第四七七頁中。 

[註 16] 唐‧釋彥悰纂錄，《集沙門不應拜俗等事》卷五，《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四六八頁中。 

[註 17]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第六冊，卷五五八，唐‧韓愈，〈原道〉（北京：中華書局，一九六○年）

第五六四九頁下。 

[註 18]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三十〈道紀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七○一頁中。 

[註 19] 《續高僧傳》卷二十二〈道興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六二三頁中。 

[註 20] 《全唐文》第六冊，卷五七九，第五八五二頁。 

[註 21]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第十五冊，卷四九六（北京：中華書局，一九六○年）第五六二○頁、五

六二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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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2] 《續高僧傳》卷四 〈玄奘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五七頁下。 

[註 23] 《全唐詩》第二十三冊，卷八○八，第九一一九頁。 

[註 24] 同 [註 23] ，卷八一二，第九一四五頁。 

[註 25] 宋‧普濟著，蘇淵雷點校，《五燈會元》上冊（北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年）第二三○頁。 

[註 26] 《續高僧傳》卷十三，《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二五頁下。 

[註 27] 宋‧釋贊寧，《宋高僧傳》卷十二〈藏奐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七七八頁下。 

[註 28] 《宋高僧傳》卷十七〈道丕傳〉，《大正藏》第五十冊， 第八一八頁下－八一九頁中。 

[註 29]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二○頁上、第六一五頁中、第五四一頁下。 

[註 30] 《宋高僧傳》卷二十六〈光儀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八七三頁下。 

[註 31] 《宋高僧傳》卷十二〈從諫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七七九頁中。 

[註 32] 同 [註 29] ，第七九六頁中－下。 

[註 33] 參項楚校註，《王梵志詩校註》上冊，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年）第一七六頁。 

[註 34] 《全唐詩》第二十三冊，卷八二七，第九三一八頁、第九三二○頁。 

[註 35] 參任半塘編著，《敦煌歌辭總編》第二冊，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年）第七五一頁。 

[註 36] 唐‧釋道世，《法苑珠林》卷四十八〈忠孝篇‧述意部〉，《大正藏》第五十三冊，第六五四頁下。 

[註 37] 《法苑珠林》卷四十九〈不孝篇‧述意部〉，《大正藏》第五十冊，第六五九頁下。 

[註 38] 《大正藏》第五十三冊，第六五五頁下。 

[註 39] 《法苑珠林》卷四十四，《大正藏》第五十三冊，第六二五頁下。 

[註 40] 同 [註 38] ，第六五九頁下。 

[註 41] 宋‧李昉等編，《太平廣記》第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年）第九十頁。 

[註 42] 同 [註 38] ，第六五○頁中。 

[註 43] 同 [註 38] ，第七九六頁上。 

[註 44] 同 [註 37] 。 

[註 45] 同 [註 38] ，第一○○四頁下。 

[註 46] 同 [註 45] 。 

[註 47] 同 [註 41] ，第八十七頁下。 

[註 48] 同 [註 41] 第一冊，第五三七頁上。 

[註 49] 《大正藏》第八十五冊，第一四○四頁上、下。 

[註 50]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三五一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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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1] 後晉‧劉昫，《舊唐書》第十五冊，卷一九○〈楊炯傳〉（北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年）第五○○三

頁。 

[註 52]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省註，《資治通鑑》第十五冊，卷二二四〈唐紀四十〉（北京：中華書局，一

九六五年）第七二○二頁。 

[註 53] 日‧釋圓仁，《入唐求法巡禮行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六年）第一三四頁。 

[註 54] 唐‧釋道宣，《集古今佛道論衡》，《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三八○頁上。 

[註 55] 唐‧釋法琳，《破邪論》卷一引，《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四七六頁上。 

[註 56] 《大正藏》第十七冊，第七二二頁下。 

[註 57] 《大正藏》第二冊，第六○一頁上。 

[註 58] 《大正藏》第十二冊，第三四一頁下。 

[註 59] 北魏‧吉迦夜、曇曜譯，《雜寶藏經》卷一，《大正藏》第四冊，第四五○頁中。 

[註 60] 梁‧釋僧祐，《弘明集》卷三，《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十七頁下。 

[註 61] 《大正藏》第三十七冊，第二五九頁中。 

[註 62] 《大正藏》第三冊，第二九七頁上。 

[註 63] 《雜寶藏經》卷二，〈波羅奈國有一長者子共天神感王行孝緣〉，《大正藏》第四冊，第四五五頁中。 

[註 64] 東漢‧佚名譯，《大方便佛報恩經》卷三，《大正藏》第三冊，第一三八頁中。 

[註 65] 西晉‧白法祖譯，《佛般泥洹經》卷二，《大正藏》第一冊，第一七二頁上。 

[註 66] 《佛說佛名經》卷四，《大正藏》第十四冊，第二○五頁上。 

[註 67] 同 [註 66] 。 

[註 68] 同 [註 61] 。 

[註 69] 同 [註 61] ，第二五一頁中。 

[註 70] 《大正藏》第十六冊，第七七九頁下。 

[註 71] 《大正藏》第四冊，第五○一頁中。 

[註 72] 梁‧釋僧祐，《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二頁下－三頁中。 

[註 73] 《弘明集》卷三，《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十七頁中。 

[註 74] 同 [註 3] 。 

[註 75] 《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三十頁中。 

[註 76] 《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四十九頁下。 

[註 77] 同 [註 75] ，第五十頁上。 

[註 78] 同 [註 75] ，第五十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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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9] 《續高僧傳》卷九〈靈裕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九七頁下。 

[註 80]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五冊（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六年）第四八七

頁。 

[註 81] 《續高僧傳》卷十六〈僧可傳〉，卷十三〈圓光傳〉、〈神迥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五二頁

下、第五二三頁下、第五二六頁上。 

[註 82] 《全唐文》第六冊，卷五七九，第五八五四頁。 

[註 83]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六二三頁上、第五四一頁中。 

[註 84] 《續高僧傳》卷二十四〈法琳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六三七頁上。 

[註 85] 《破邪論》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四八二頁中。 

[註 86] 同 [註 75] ，第五三一頁中。 

[註 87] 同 [註 75] ，第四七七頁中。 

[註 88] 《佛說盂蘭盆經疏》卷一，《大正藏》第三十九冊，第五○五頁上。 

[註 89] 同 [註 88] ，第五○五頁中。 

[註 90] 後秦‧鳩摩羅什譯，《梵網經》卷二，《大正藏》第二十四冊，第一○○四頁上。 

[註 91] 《大正藏》第三冊，第一四一頁中。 

[註 92] 同 [註 88] ，第五○六頁上。 

[註 93] 同 [註 88] ，第五○五頁下－五○六頁上。 

[註 94] 同 [註 88] ，第五○五頁中－下。 

[註 95] 同 [註 92] 。 

[註 96] 同 [註 88] ，第五一二頁上、第五○八頁上。 

[註 97] 宋‧釋契嵩，《鐔津文集》卷三〈輔教編下‧孝論‧明孝章〉，《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六六○頁中。 

[註 98] 《大正藏》第四十七冊，第二七一頁上。 

[註 99] 同 [註 98] ，第三○六頁下。  


